
项目技术入股协议书 
甲方：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乙方： 北京华夏国际企业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甲方以技术智力出资的形式入股ＸＸＸ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国际公司或公司) 研发中心中心一事达成本协议，以资遵照履行：

    第一条：甲方以其所合法持有的 生产技术、产品技术，以及其自身所掌握的工程技术等智力成果、技术方案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公司研发中心（该中心财务独立核算）。为保持公司快速发展，设立事业部进行产品开发及引资工作，完善后可申请注册有限公司，负责整体品牌运作和市场营销。

　　第二条：乙方公司现有的资产及设备有：
1、乙方公司于2011年10月成立，注册资金万元，现有经营场地平方米，各职能部门管理团队的织建和运作已趋完善，固定资产100万元。

第三条：经甲乙双方以协商作价的方式确定甲方的管理、技术、流程设计的总价值人民币为     万元，甲方技术入股后拥有公司研发中心百分之     的股份，余下     %的股份由乙方占有。

　　第四条：甲方应及时办理权利转移手续，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传授技术诀窍，使该技术顺利转移给公司并被公司消化掌握。

　　第五条：技术成果入股后，甲方取得期股股东地位（期股股权为五年，五年后甲方享有8折优惠，换购新股权）其技术由公司享有所有权。

　　第六条：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不需要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拥有的股份跟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股权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七条：本协议的期限以及甲乙双方关于公司股权质押、转让、赠与的限制通过《公司章程》另行约定。

　　第八条：甲、乙双方均承诺遵守公司制度，在各自岗位权限范围内发挥特长、履行职责和行使职权。

　　第九条：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时，已清楚了解公司的债权债务状况，并认可前述债权债务均计入公司今后的盈亏财务报表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第十条：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按照出资比例享有股权    %所拥有的法定权力，并享有月薪      元人民币及公司规定的其他一切福利待遇。（薪水标准按照市场标准发放，应发款       元/月，待发款      元/月，待发款进入公司“员工基金”。）
　　2、甲方担任公司的技术总监一职，负责公司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研发、生产和技术指导工作。

　　3、甲方保证其对入股的技术持有合法所有权，并保证在这些技术投入乙方后不会产生侵权纠纷，否则由甲方承担全责。甲方同时保证其入股技术及技术背景在同行业中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4、甲方(包括甲方的直系亲属，下同)在公司期间和离开公司后 5 年内，未经乙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名义在他处从事或者以他人名义从事与公司经营类似或有竞争业务的工作，也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立与公司经营类似或有竞争业务的企业。

　　5、甲方不得将公司的技术成果(包括甲方入股的技术)、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有偿或无偿地泄漏、披露、让他人使用，或自用于无益于公司的用途。在遵守保密制度的前提下，甲方为公司利益在公司内部的使用和披露行为不受此限。

　　6、甲方作为股东享有法律规定的的股东应有的权利，包括随时要求查看财务账目，并按规定的股份，按股分红。

    7、为保持公司稳定性，本协议签订期限为五年，三年后退股退还折算本金，五年后退股公司三倍赎回。甲方确因个人需要将其股权质押、转让或赠与第三方时，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认购权。

甲方有权引进投资方，投资人的股份由甲乙双方按股份比例转让给投资方，所得资金作为本项目的后续发展资金。
　　第十一条：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     )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和资本运作。

　　2、乙方每年定期向甲方公布一次财务账目，并应甲方要求，可随时提供财务账目查看。乙方遵照法律规定的股份，按股分红（中心利润的60%做为分红），其支付形式以每年的1月1日前现金支付。

　第十二条：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经股东会表决需要追加投资或者因经营发生亏损需要弥补亏损的，由乙方按照股份比例承担出资。乙方有权引进投资方，投资人的股份由甲乙双方按股份比例转让给投资方，所得资金作为本项目的后续发展资金。

追加投资和引进外界资金后，按照公司法，股份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违约责任

　　1、甲方负责产品研发与乙方提供所有运作资金支持及负责公司的整体运作，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以下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①乙方或甲方违反竞业禁止规定，或将公司的技术成果(包括甲方入股的技术)、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泄漏、披露或让他人使用，或者擅自使用无益于公司的用途，造成公司损失的;

　　③在未经公司同意状况下，甲方拒绝提供技术指导或者停止技术研发的 ;

　　2、违约处理:

　　①任何一方违反竞业禁止规定，或将公司的技术成果、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泄漏、披露或让他人使用，或者擅自使用无益于公司的用途，造成公司损失而难以计算数额的，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0 万元，另一方可同时解除合同。构成对公司侵权的，公司另有权按照侵权产品销售额的30%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知识产权

　　甲方在合作期间以及退出合作后 5 年内，与合作经营期间公司相关产品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开发产品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等等均属于公司职务成果或商业秘密，其知识产权均属于公司。违反竞业禁止进行研发的，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公司。

　　第十五条：其他

    1、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另行约定，本协议与补充协议条款内容相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2、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双方应当通过协商解决，不能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公证处留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签字） 


日期：


乙方：     ＸＸＸ有限公司（公章） 

日期：      


